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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健医资产〔2019〕8号 

 

 

 

各学院（部、中心）、部门，附属卫校： 

为规范和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，维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，

加强对校外使用资产的管理，《上海健康医学院校外点固定资产

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经 2019 年 7 月 30 日第 25 次校长办公会

议审议通过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 

附件 ：上海健康医学院校外点固定资产申请表 

 

上海健康医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 月 9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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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规范和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，维护资产的安

全和完整，加强对校外使用资产的管理，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

员会系统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总则》、《上海健康医学院

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特制订校外使用资产

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校外点固定资产指以我校经费购置的办公

设备、教学训练及科研仪器设备等，在确保完成教学、科研等

任务的前提下，放置在校外点使用，其所有权归属学校，是学

校国有资产的组成部分。 

第三条 各学院是校外点资产的责任部门，资产与设备管

理处负责校外点资产的监管工作。 

第四条 固定资产放置于校外点，应先履行相关手续后，

报资产部门备案。 

（一）书面申请。校内部门填写《上海健康医学院校外点

固定资产申请表》，按表列内容完整提供物资清单，明确购买

年限、数量、金额等相关信息及外借理由，并明确申请部门的

联系人与直接负责人，申请表须加盖部门红章。 

（二）校领导集体审议。存放校外点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20

万元以上的，申请部门须报校长办公会审议；固定资产账面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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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超过 100万元，申请部门须报党委常委会审议。 

（三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备案。申请部门将通过办理流程

的《上海健康医学院校外点固定资产申请表》交与资产与设备

管理处备案。 

第五条 学校校外点的固定资产，应由校内申请部门与校

外使用单位就设备在校外点期间能正常、安全、有效地使用，

并确保不损坏遗失等相关事宜签订协议，协议内容需要明确双

方资产管理的义务和责任。 

第六条 申请应每年年底前向资产管理部门提供校外点

资产的盘点情况表，确保对校外点固定资产落实好管理。  

校内申请部门应于每年期末对校外资产进行全面排摸，采

取现场盘点、函证、校外使用单位确认函等方式确保学校校外

资产的安全。 

对于校外点资产因各种原因无法盘点或无法确认，按照上

海健康医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（文号）进行处理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，上海健康

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参照执行。 

  

 

 

 

 



— 4 — 

附件        上海健康医学院校外点固定资产申请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请部门  校外点  

出借目的  

联系人  设备总金额  

时间 20     年    月    日――20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货物名称 
数 

量 

单 

位 

金额

(元) 
品牌 型号 

购置 

日期 
设备编号 

        

        

该校外资产责任人：  

申请部门负责人意见：  

校长办公会意见： 

（20万—100万元）： 

 

党委会意见： 

（大于 100万元以上）： 

 

资产与设备管理处 

备案意见： 

 

注：本表一共二联，第一联交资产与设备管理处；第二联申请部门备案。 

 

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2019 年 9 月 9 日印发   


